
席上文件第 2 號  
 

關注九龍城區公眾地方、渠道、斜坡花槽長期堆積垃圾問題  
 
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回覆如下：  
 
文件中關注的部分設施（即位於蕪湖街、獲嘉道及老龍坑街的花盆）

由九龍城民政事務處（下稱「本處」）管理。本處已要求清潔承辦商

加強清潔有關設施，亦已安排修剪及補種花盆內的植物。另外，由於

上述地點的花盆經常被濫用（包括丟棄垃圾及煙頭進花盆內、以花盆

承托大型物件及貨物、以花盆固定手推車等），令花盆失去美化環境

的作用，因此本處亦正審視移走該等花盆的適切性。  
 
 
(秘書處於 2026 年 1 月 9 日收到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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